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音樂學系 

音樂會設備借用申請表 
 

借用人  填寫日期 年     月    日 

活動名稱  

活動日期/時間 年   月   日(    )        : 

借用物品 

桌巾 

檔案夾 

透明膠帶 

額溫槍 

酒精 

馬克膠 

譜夾燈 

無線麥克風 

充電電池組 

錄影機(不含記憶卡) 

錄影機腳架 

動力線 

碎地板 

音樂廳鑰匙 

其他____________ 

 借用注意事項： 

◎ 借用人請於使用日前 1日自行至辦公室領取表格，若使用日為非上班日，請於每週最後一日上班

時間借用，並於每週上班第一日早上 9點前歸還。 

◎  借用人須負擔任何保管責任，並由借用人擔負損壞費用之責任。 

◎  請珍惜學校資源，以維護公有財產。 

借用人簽名 音樂系管理人員簽章 音樂學系辦公室簽章 

   

 

 

 

歸還確認處 

借用人簽名 音樂系管理人員簽章 

 

物品無任何損壞 

物品有損壞，並於 7天內照價賠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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